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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五十七歲中年漢與二十四歲
年輕女子發展忘年戀，之後懷疑女友紅杏出
牆另結新歡，盛怒下威脅將女方的裸照公開
周街貼讓人觀看，並透過電話短訊咒罵對方
是雞。涉案男子承認一項刑事恐嚇罪，昨被
判入獄四個月、緩刑一年，基於被告因本案
而違反簽保令，另被判罰款五百元。

裁判官斥責被告時指出，受害人非屬於
被告的物品，被告的恐嚇字眼令受害人陷入
恐慌，精神受到極大折磨，受害人最後以德
報怨為被告撰寫求情信。

經商的被告鄭香有，被控於上月八日，
在香港某處恐嚇一名女子，致她擔心本身安
全及受驚。辯方求情稱，被告受情緒困擾，

一時衝動下犯案，而他手上的裸照是在雙方
同意下拍攝。律師更呈上事主的求情信，內
容說已原諒被告及懇求法庭予以輕判。

控方案情顯示，被告懷疑事主另結新歡
，兩人關係亮起紅燈，上月八日事主提出分
手並相約被告出來交還鎖匙，但事主與母親
逛街未有赴約，被告因而大怒。被告後來傳
短訊給事主，咒罵對方 「臭雞，將你的裸照
貼到你全層樓！」當日晚上，事主再相約被
告外出交還鎖匙，兩人再度爭執。事主後來
報警求助，被告離開後再發短訊給事主，恐
嚇她翌日必定會看到其裸照貼布在大廈牆壁
。警方將被告拘捕，被告警誡下承認一時失
控才犯案。

【本報訊】律師林炳昌及先科國際前主席
黃創光的女友徐敏偲，涉於先科國際造市案干
擾證人、妨礙司法公正罪被判監，林炳昌剛獲
得終審法院接納上訴，並批准擔保外出。上訴
庭昨日裁決接納律政司覆核刑期的申請，將林
炳昌的刑期由四年加至六年，而黃創光亦由三
年被加刑至五年。

黃創光加刑至5年
法官判刑時指出，林炳昌利用人身保護令

的機制來達至客戶的目的；林炳昌不單涉及妨
礙司法公正，還利用人身保護令。法官說，林
本身為律師，對於法律公正的彰顯有所責任，
但他竟然以專業知識而犯案，行徑直接打擊司
法行政的心臟，同時嚴重影響公眾對法庭及法
律人員的信任，因此法官認為林炳昌的罪責比
黃創光更嚴重。

此外，法官批評黃創光的罪責也相當嚴重
，故此將他的刑期由三年加至五年。黃創光本
人仍然潛逃在外而被通緝。

律政司在加刑申請中提出，林炳昌擁有律
師資格，卻干擾證人，妨礙司法公正，令案情
更為嚴重，須判處更重刑期；律政司指出，林
於審訊期間採取不合作的辯護策略，幾乎傳召
本案所有廉署人員進行盤問，持續地攻擊廉署
人員的誠信，因此林不應享有任何求情因素。

不過，林在上周稱香港未有清晰界定「干
擾證人」的定義，並對法律專業人員接觸證人
是否犯法提出質疑，向終院三名法官提出上訴
並獲接納審理。終審庭法官贊同本案或存在重
要法律爭議及重大不公，批准林炳昌和徐敏偲

兩人暫時保釋等候上訴。終院法官批准林炳昌
以現金及人事擔保各人一百萬元保釋等候上訴
。代表林炳昌的英國女御用大律師說，有關妨
礙司法公正罪名的法律觀點是指，法律專業人
員若於刑事案件中接觸潛在證人，而有關行動
影響執法機構查案或取證；上述行徑是否構成
罪行值得斟酌。

保釋等候終院上訴
此宗轟動全港的妨礙司法公正案，始於先

科國際被指造市一案。廉署於二○○四年七月
拘捕先科前主席黃創光等共九人，黃及後聘請
大律師艾勤賢和律師林炳昌，於同年七月十四
日為阻止廉署拉攏黃創光的女秘書套取口供，
由徐敏偲向高院聲稱女秘書被廉署禁錮，並向
法庭申請人身保護令。翌日，廉署證實助查人
是自願接受調查，法庭撤銷有關人身保護令。
四人及後被廉署拘控，事件亦觸發廉署於同年
七月二十四日搜查七家報館及記者寓所，引起
外界強烈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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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漢恐嚇女友囚4月

【本報訊】銀行經理於去年十二月，在港
鐵金鐘站使用一部間諜專用的 「間諜偷拍器」
，在金鐘站的扶手電梯內偷錄一名身穿短裙的
女途人裙底春光，他早前承認一項在公眾地方
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裁判官昨斥責被告有預
謀犯案，並使用難以偵測的儀器逃避途人耳目
，行為非一時衝動，考慮到他初犯，判處感化
一年及罰款五百元。

控罪指稱，三十二歲的被告林樂其，報稱
為銀行經理，於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港鐵金
鐘站大堂的電梯，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
行為，手持一部迷你數碼攝錄機在一名女子的
裙下錄影，行為可能導致社會安寧被破壞。

控方案情顯示，被告當日在金鐘站內尾隨
一名身穿短裙的年輕女子，趁對方乘扶手電梯
之際，被告將手伸展至前方女子裙邊，行為似
是在偷拍裙底照。

由於被告在月台內已行為可疑，早惹來便
衣警員監視，警員見狀立即上前表露身份並將
被告拘捕，搜查期間在他身上發現一支貌似原
子筆的偷拍裝置。

據資料顯示，被告所用來偷拍的攝錄機是
一部先進的 「間諜偷拍器」（spy camera），
外形貌似一支原子筆令人難以偵測，內更有
4G 的容量。據悉，這部偷拍器現時在香港未
有公開發售。

間諜裝置偷拍春光
銀行經理輕判感化

梁與華懋曾有土地交易
【本報訊】梁錦濠昨日在庭上憶述往事，過

去的事情，仿如倒帶般在他腦海中迴盪，以致他
在作供後，一直留在會議房默想，直至大批記者
問及他以往種種，他才慢慢細訴。梁錦濠表示，
與陳振聽相識已十七年，認為他的風水研究，深
得其父的真傳，而自己一直深信風水學說，即使
至今仍相信風水可幫助人渡過難關，但已沒有當
初瘋狂， 「現時只在新居、辦公室入伙時，擇個
良辰吉日」。他笑說，現時自己已沒有麻煩纏身
，不再需要燒鈔票擋災。

事件發展至今，恐怕梁錦濠也未有預料得到
，不過他淡淡然表示，不後悔認識陳振聰，認為
過去得失，就像 「人生的一個階段」，經歷了，
以後自己不要在同一錯誤上跌跤。不過經歷多年
風波，雖然自己至今仍當陳振聰是朋友，但對待
朋友的態度，已經有所轉變， 「識多朋友總是
好事」。

梁錦濠憶起，陳振聰為人極工心計，亦擅長

離間伎倆，當年自己對他言聽計從時，陳振聰曾
對他的妹夫看不順眼，遂向他指出，其妹夫在公
司裡 「功高蓋主」，需要疏離，自己不久亦將妹
夫調去西貢。十多年過去，被問及現時與妹夫的
關係如何時，梁錦濠說，現時仍與他有聯繫。他
對黃錦波表示謝意，認為黃錦波為人誠懇，亦
間接化解陳振聰欲透過白紙上的簽名謀取他的
家產。

父親和幼妹剛於本月離世，亦令梁錦濠對人
生有更大的感悟，認為生老病死始終是人生必經
階段，誰也躲不過。他感慨，以往自己為人鋒芒
畢露，容易樹大招風，令身邊的家人朋友，都不
會對他說真話。當自己身陷囹圄後，心態早已轉
變， 「寧願生活過得淡泊，凡事不可太強求」。

對於爭產案弄得滿城風雨，梁錦濠表示，早
於龔如心逝世後不久，就感到會有人出來覬覦遺
產，最後陳振聰出來爭奪，他最後寄語陳一句：
「退一步海闊天空」。

白紙簽名 梁險失家產

梁錦濠昨在庭上繼續揭露陳振聰風水師真面目。
陳振聰代表律師Ian Mill表示，陳振聰說自己不懂用
羅庚，不過遭到梁錦濠反對。梁錦濠指出，陳振聰曾
經到訪自己位於西貢的祖屋睇風水，陳振聰當時建議
自己在屋內大廳挖洞，擺放古玉及古錢，以改變運程
。不過梁錦濠認為在廳內挖洞工程太大，詢問陳振聰
是否有其他取代方法，陳振聰於是用羅庚找尋合適方
位，最後改在屋外挖洞，除了擺放古玉及古錢，並要
灑上雞血填洞。

親手雞留下傷疤
梁錦濠憶述，當年是自己宰殺那隻雞，而在殺雞

期間更被雞爪抓傷左手，直至現在仍隱約留下疤痕，
並在庭上展示其疤痕，因此對此事印象深刻。他透露
，自己曾看到陳振聰進行法事，包括燒香及燒元寶；
而除了自己外，父母、兩位妹妹及司機，亦都得悉此
事。

梁錦濠說，在九二至九三年間，陳振聰幾乎每天
都會以扶乩方式，推敲數字，測算梁的運程，並將結
果寫於鈔票上，當時 「自己非常信任陳振聰」，只要
能力許可，陳振聰提出的風水指引，自己一定遵從，
而在這一年之內，他每月向陳振聰支付五萬元看風水
，每周與陳振聰會晤三至四次。

他舉例說，在一九九三年間，自己的愛馬 「直通
車」，因為感染瘟疫死亡，陳振聰認為是這隻馬替他
擋煞，因此建議厚葬馬隻，但由於馬隻太大，難以尋
找地方安葬，陳振聰遂建議自己，剪下該馬的馬尾，
然後擺放於小棺木盒，最後葬於孫中山母親位於飛鵝
山百花林的墓穴附近，陳振聰形容該地風水極好，可

以消災擋煞。
梁錦濠在證供上還說，聽到陳振聰建議龔如心搬

離山頂寓所，改為住在華懋總部。但Ian Mill卻指陳
從沒說過此事。

法官休假六一再審
對於陳振聰自稱與龔如心是親密情侶關係，梁錦

濠表示，他知道龔如心非常掛念丈夫王德輝，一直都
想得知丈夫下落，自己亦因如此才介紹陳振聰給她認
識；他亦認識陳振聰妻子譚妙清，在一九九二年九三
年間，梁錦濠多次與陳振聰遊船河，其間譚妙清亦有
出席，相處多次之後，認為譚妙清是一位好太太，因
此認為在陳振聰有好太太，龔又那麼掛念丈夫的情況
下，說他們兩人相戀，感到 「匪夷所思」。

負責看管梁錦濠的前懲教署職員黃錦波，昨日亦
首次出庭作供。他表示，當年在梁錦濠還押期間，看
到探訪者要求梁錦濠在十五張白紙上簽名，梁錦濠亦
全部簽下，他對事件感到奇怪，認為 「只要稍有常識
都不會這樣做」，因此對此事留下較深印象，但就不
肯定該探訪者是否陳振聰。

他續說，由於當時梁錦濠剛入獄，覺得其情緒及
精神狀況均不太清醒；而在梁錦濠簽署後，他要探訪
者先等候，並即時問過監督。他說，由於懲教署規定
，在採訪期間，不可讓探訪者私自攜走物品，因此
得知他們兩人沒有申請豁免後，遂沒收該疊紙張。
而在梁錦濠出獄後，黃錦波承認，曾找梁錦濠詢問
有關物業的意見。黃錦波昨日亦作供完畢，而由於
主審案件的法官在今日開始休假，因此案件將在六月
一日再審。

【本報訊】已故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千億爭
產案，昨日進入第九日，龔如心生前好友、前立
法局議員梁錦濠，以及當年負責看管梁錦濠的前
懲教署職員黃錦波出庭作供。梁錦濠繼續力揭陳
振聰風水師真面目。他表示，在九二至九三年間
，陳振聰幾乎每天都會為他扶乩算運程，他每月

給予陳振聰五萬元作報酬。陳振聰更教梁埋葬愛駒的 「馬尾」 擋煞。

【本報訊】昨日在案件續審時，陳振聰一方律師表示，需要時間閱
讀梁錦濠供詞的補充文件，法官同意，最後案件延遲一小時審理。陳振
聰代表律師Ian Mill質疑梁錦濠的誠信問題。Ian Mill指出，梁錦濠在
二○○七年五月，為華懋集團就遺產問題錄取口供，但卻在同年七月，
成功以低價一百零一萬元，向華懋集團購得一幅位於大埔梧桐村的土地
，並打算發展該地用作興建佛堂，出租骨灰龕，淨收益可達三億六千萬
元。

Ian Mill質疑梁錦濠為何在作供後參與買賣，認為涉及利益衝突，
關注梁錦濠的誠信問題；又質疑梁錦濠說他當年作供時不知有土地買賣
及無為土地估值的說法，並拿出由一名Edmond Tsang提供梁於該年六
月給他有關發展大埔土地的建議書，並指梁早在該年五月，曾經向土地
註冊處查問這幅地的資料，認為梁錦濠證供不可信。

梁錦濠反駁，自己對市場不熟悉，因此當時只是粗略估計。他表示
，曾在一九八八年將梧桐村土地賣給王德輝，而華懋集團曾想申請發展
，可惜遭到村民強烈反對。

不過後來梧桐村村長主動聯絡自己，要求代與華懋洽談，購入土地
，由於土地面積小，買賣雙方沒有做任何買賣協議。他說，購買梧桐村
土地後，差餉物業估價署亦認為價錢合理。陳振聰在梁錦濠眼中是個工於心計的陳振聰在梁錦濠眼中是個工於心計的

人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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